附件1

2025年度区人社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计划（单部门）
	序号
	任务名称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抽查比例（数量）
	检查层级
	责任处（科）室
	执行时间

	1
	职业教育培训情况检查
	对实施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（即民办培训机构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
	民办职业培训学校
	现场检查
	5%（1家）
	区级
	就业处
	2025年二季度

	2
	劳务派遣情况检查
	对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情况的行政检查
	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劳务派遣单位
	现场检查/非现场检查
	10%（4家）
	区级
	劳动保障科
	2025年度

	3
	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检查
	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的行政检查
	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
	现场检查/非现场检查
	25%（3家）
	区级
	劳动保障科
	2025年度

	4
	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
	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情况、按规定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、设立分支机构、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进行书面报告等的行政检查
	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	现场检查
	5%（1家）
	区级
	就业处
	2025年二季度

	备注
	检查方式填写现场检查、非现场检查等；检查层级根据具体检查部门填写。



附件 3
2025年度区市场监管局跨部门联合（综合查一次）监管计划
	序号
	任务名称
	检查领域
	联合检查部门与检查事项
	检查方式
	责任处（科）室
	检查对象
	抽查比例（数量）
	检查层级
	执行时间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联合检查（综合查一次）
	人力资源市场
	发起部门
	区人社局
	对劳动用工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
	现场检查
	劳动保障科、就业处
	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
	25%（2家）
	区级
	2025年度

	
	
	
	参与部门
	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1.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
2. 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。
	
	
	
	
	
	

	备注
	由任务发起部门制定，制定计划前请与各参与部门沟通确定。检查层级根据具体检查部门填写。



· 
